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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中节能领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所接受委托，业已完成成都中节能领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领航科技）2025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，并于 2026 年 4 月

17 日出具了大华审字[2026] 0011001982 号带与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

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

报规则 14 号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、《监管规则适

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

信息披露规则》的规定，现将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情况说明如下： 

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，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

1221 号——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》，以领航科技 2025 年度

及以前两个年度合并税前利润平均绝对值的 8%计算了上述审计的合

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，计算结果为 377 万元,以财务报表整体

重要性的 50%作为所有报表项目实际执行的重要性。本期重要性水平

计算方法与上期一致。 

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 

http://www.dahua-cp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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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财务报表附注二、（二）所述，领航科技近三年连续亏损，亏损

额分别为 41,069,102.98 元、55,137,256.22 元、50,656,246.88 元，

且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领航科技流动负债高于资产总额

63,354,724.20 元，资产负债率 125.54%，净资产为-64,234,724.20

元，资产流动性较差，短期偿债压力大；此外收入受市场竞争及经营

规模缩减影响，逐年下降。这些事项或情况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领

航科技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 

二、出具带与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理由和依据 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——持续经营》（2016

年 12 月 23 日修订）第二十一条规定：“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

当的，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

披露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，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“与

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”为标题的单独部分，以： 

1.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本准则第十八条

所述事项的披露；  

2.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

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，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发表的

审计意见。 

如财务报表附注“二、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（二）持续经营”

所述，领航科技针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

大不确定性提出了相应改善措施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了披露，我

们认为改善措施能否有效实施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因此我们对领航

科技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

落的审计报告，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三、审计报告中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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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规范性规定 

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，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不存在明显违

反会计准则、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况。 

 

本专项说明是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出具的，不得用作

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会计师事务

所和注册会计师无关。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中国·北京 

  张宇锋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 刘旭燕 

 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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